
冀建执法函〔2024〕76 号

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调整《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

处罚裁量权基准（试行）》部分条款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城市管理综合行政

执法局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、行政审批局，石家庄市园林局，

雄安新区管委会建设和交通管理局、综合执法局、公共服务局，

雄安新区住房管理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《河北省民用建筑装饰装修安全管理若干规定》，

结合我省地方性法规、政府规章废止和修改情况，我厅对河北省

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进行了修订，新增 6

项，调整 5 项，删除基准编号为 G030204201、G030204202、

G030204203、G030204205、G030204601、G030204602、G030204603、

G030204604 、 G050202101 、 G050202102 、 G050202103 、

G050202104 、 G050202105 、 G050202106 、 G050202107 、

G050202201、G050202202、G050202203、G050202204、G050202301、

G050202302、G050202303、G050202304、F020203102 等 24 项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《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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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处罚裁量权基准（试行）》（冀建法改〔2023〕4 号）与本通

知不一致的部分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附件：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（试行）

调整（新增 6项、调整 5项）

. 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4 年 8 月 27 日


